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大湾区旅游保障计划 

 
保障表 

保障项目及承保范围 最高赔偿额 1 (每位受保人) (HK$) 
优越计划 
(1-31 天) 

标准计划 
(1-5 天) 

1. 人身意外 
- 如因意外不幸身故或永久伤残，将
按保单内「个人意外保障项目表」

赔偿。 
- 因意外导致严重烧伤 (按烧伤范围
计算) 

- 18 岁以下或 70 岁以上受保人 

500,000 

 
 

 
 
 

250,000 

150,000 
 

 

 
 
 

75,000 
2. 身亡抚恤金 

受保人于旅游期间因意外或疾病身

故 (如因疾病身故，最高赔偿额为所

列金额的 30%)  

20,000 10,000 

3. 医疗及有关费用 
3.1 在旅程期间因意外身体损伤或

疾病而在香港以外地方产生的医
疗费用，包括门诊、手术费及医

生费用  
(18 岁以下或 70 岁以上受保人) 
(注﹕80 岁以上之受保人在此项

目的最高赔偿额与保障「项目 9 - 
24 小时紧急支援服务」中紧急运
送、送返香港及遗体运返的最高

赔偿总额共用) 
3.2 回港后 31 天内的覆诊费 (包括

跌打及中医诊治费，最高赔偿额

为每天 HK$150 及总额不超过

HK$1,500) 
3.3 身故后遗体运返香港费用 
 (在任何情况下，项目 3.1 至 3.3 的

合计最高赔偿额不得超过项目 3.1
所选计划内最高赔偿额的 100%) 

  
300,000 

 
 
 
  

(150,000) 
 
 
 
 
 
  

20,000 
 
 
  

50,000 
 

 

  
100,000 

 
 
 
  

(50,000) 
 
 
 
 
   
  

5,000 
 
 
  

不适用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 个人行李及物品 
个人行李及物品被盗、意外遗失或损

毁  
(每件/每对/每套上限) 
延伸保障 
受保人个人手提电脑被盗窃或抢劫

而导致的损失，每件/每对/每套上限 

3,000 
 
   

(1,000) 
 

1,000 

1,000 
 
   

(300) 
 

不适用 

5. 旅游证件及交通票据 
旅游证件、身份证明文件及/或交通

票据在旅程期间被盗窃、抢劫或意外
遗失，受保人可获赔偿： 
5.1 旅游证件、身份证明文件及/或交

通票据的补领费用 
5.2 在旅程期间补领旅游证件、身份

证明文件及/或交通票据所引致

的额外交通及住宿费用 
(住宿费用的每天最高赔偿额) 

2,000 

 

 
 
 
 
 
 
 
 

(500/每天) 

不适用 

6. 个人责任 
保障受保人因疏忽引致第三者身体

受伤或第三者之财物意外损失而须
承担的法律责任 

 

500,000 不适用 

7. 旅程延误 
因恶劣天气、天然灾难、恐怖主义活

动、旅行社清盘、机场关闭、公共交

通工具被骑劫或机件故障，而引致早
已安排的公共交通工具延误，受保人

可获7.1至7.3其中一项及7.4的赔

偿： 
7.1 高速铁路或动车每个完整及连续

3小时的延误可获HK$300现金

津贴； 
7.2 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每个完整及连

续6小时的延误可获HK$300现
金津贴； 

7.3 因连续延误最少6小时引致在香

港以外的地方转乘其他公共交通

工具及住宿的合理及无可避免的
额外费用； 

 
 
 
 
 
 
 
 
 

900 
 

 
 
 

900 
 
 

1,200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
300 
 

 
 
 

300 
 
 

600 
 
 
 
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7.4 宠物照顾服务 
保障受保人因上述原因延误返港

超过1天(连续24小时)，其宠物必

须延长入住香港的宠物酒店所导
致的合理及无可避免的实际额外

宠物酒店住宿费用。(赔偿由延误

第2天开始，最高赔偿日数为3天) 

200/每天 不适用 

8. 取消旅程  
因下述原因直接导致需取消旅程，受

保人可获赔偿不能退回的预缴费用，
包括交通票据、住宿、旅行团费、或

大型运动赛事、音乐剧、演唱会、博

物馆或主题公园的入场劵门票： 
8.1 因受保人、其近亲或紧密商业伙

伴身故、严重受伤或患严重疾病 
8.2 受保人需出庭作供、出任陪审员

或接受强制性隔离 
8.3 香港旅游业监管局的注册旅行社

清盘 
8.4 出发前 7 天内受保人的居所发生

火灾或水灾引致严重受损而不能

成行 

5,000 2,500 

9. 24 小时紧急支援服务 
由专人为受保人提供紧急医疗救援

及旅游咨询等紧急援助服务。同时，

本计划亦备有以下多项增值服务： 
入院按金保证 
紧急运送 
遗体运返 
送返香港 
转介服务 

 

 

 
 

50,000  
实际费用* 
实际费用* 
实际费用* 

 法律援助、传译及补领遗失旅游
证件或交通票据之转介服务 

*注﹕80 岁以上之受保人在紧急运

送、送返香港及遗体运返的最高赔
偿总额调整为以下保额并会与保障

「项目 3 - 医疗及有关费用」的保

额共用 
150,000 50,000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注: 

1. 以每次旅程计算。 

主要不承保事项如下:(有关详情及所有不承保事项，请参阅保单) 
任何在投保时已存在或已知其存在的情况、在受保前已存在的疾病或身体残缺、
战争、暴乱、恐怖主义活动(另有列明则除外)、核分裂、核聚变或辐射污染造

成的损失、职业性竞技、自杀、怀孕、酗酒、滥用药物、爱滋病、留学(学童

短期游学保障除外)、移民、商务旅程从事危险任务、计划或体力劳动工作、
手提电话。 

重要注意事项 

 投保限制 
1. 投保人必须达 18 岁或以上。 
2. 受保人必须介乎 6 个星期至 100 岁。 
3. 旅程须由香港出发，并必须于出发前成功投保，而承保期与旅程日期必

须一致，方可享有本计划的保障。 
4. 旅程的目的地必须为粤港澳大湾区(不包括香港)。 

 
 投保须知 

1. 年龄介乎 6 个星期至 17 岁的人士如非与父母同行，也可独立投保此计
划，但需按成人标准缴付全数保费，并必须在成人照顾及陪同下完成整

个旅程。而其所享有的“医疗及有关费用”的最高赔偿额将会与 18 至

70 岁的成人保额相同。 
2. 18 岁以下人士须由父母或监护人签署投保书。 
3. 中银集团保险保留对所有本计划之保单作出修改条款及/或调整保费及

最高赔偿额的权利。 
4. 请检视所选择的计划保额能否满足你的保障需要。 

 
 旅程最长承保期 

1. 优越计划 - 最长承保期为 31 天。 
2. 标准计划 - 最长承保期为 5 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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